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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李国海，男，1969年12月生，湖南永州人。1999年至2002年脱产在武汉大学法学院学习，1999年获
法学硕士学位（经济法专业），200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（民商法专业经济法方向）。2003年至2005年
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从事博士后研究。现为中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，曾担任法律系主任，现任院
长助理。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基础理论、竞争法和国有企业法。主编、合著、参编著作、教材共6
部，并在《法律科学》、《法商研究》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50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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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引论第一节 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一、研究范围的界定二、国内的研究现状及本论文的研究目标第二节
研究反垄断法实施机制的意义一、实施过程对于反垄断法的特殊意义二、研究反垄断法实施机制对于
我国的特殊意义第三节 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一、法经济学分析方法二、比较研究的方法三、历史考察的
方法[第一编 反垄断法实施主体]第一章 概述第一节 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私主体与公共主体一、反垄断法
实施中的私主体二、反垄断法的实施中公共主体和私人主体的协同关系三、有关反垄断法公共实施主
体的指称用语的选择第二节 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范围和研究路径一、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范围二、关
于反垄断法执行机构的研究路径第二章 反垄断法执行机构体系模式之一——二元主管机关与法院协调
运作型第一节 平行式二元主管机关与法院协调运作型——以美国为例一、联邦贸易委员会二、司法部
三、联邦贸易委员会、司法部与法院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节 从属式二元主管机关与法院协调运作
型——以法国为例一、竞争审议委员会二、经济部长在执行竞争法方面的地位及其与竞争审议委员会
的关系三、经济部长、竞争审议委员会与法院的关系第三章 反垄断法执行机构体系模式之二——主管
机关、顾问机构与法院协调运作型第一节 纯粹顾问机构参与的执行机构体系——以德国为例一、概述
二、联邦卡特尔局三、联邦经济部（长）在反垄断法实施方面的地位及其与联邦卡特尔局的关系四、
垄断委员会五、法院在执行反限制竞争法中的作用第二节 非纯粹顾问机构参与的执行机构体系——以
英国为例一、英国竞争法执行机构设置的发展历程二、英国竞争法执行机构体系的基本架构⋯⋯[第二
编 反垄断法制裁手段][第三编 反垄断法实施程序]参考文献后记一后记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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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（一）绝对三倍损害赔偿　　毫无疑问，这种类型必然要以美国为代表，不仅如此，美国反垄断
法中规定的绝对三倍损害赔偿制度至今仍是世界独有。　　美国反托拉斯法中的损害赔偿制裁手段主
要规定在以下两部法律中：　　（1）最早的《谢尔曼法》。该法第7条规定，“任何因反托拉斯法所
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或营业损害的人，可在被告居住地、被发现地或有代理机构地区向美国区法院
提起诉讼，不论损害大小，一律给予其损害额的三倍赔偿及诉讼费和合理的律师费”，该法第7A条规
定，“无论何时，美国因反托拉斯法所禁止的事项而遭受财产及事业损害时，美国可在被告居住地、
被发现地或有代理机构地区向美国区法院提起诉讼，不论损害数额大小，一律予以赔偿其遭受的实际
损失和诉讼费”。　　（2）《克莱顿法》。制定于1914年的《克莱顿法》的主要目的在于将《谢尔曼
法》的简略规定予以细化，所以，它也对反托拉斯法中的损害赔偿问题作出了规定。不过，《克莱顿
法》中有两条关于损害赔偿的规定与《谢尔曼法》的两条规定完全一样，即：《谢尔曼法》的第7条
与《克莱顿法》第4条相同，《谢尔曼法》第7A条与《克莱顿法》第4A条相同。《克莱顿法》关于损
害赔偿的规定与《谢尔曼法》不同的地方在于：《克莱顿法》以第4C条增加了关于州司法长代为提起
损害赔偿诉讼的内容，①该条规定，州司法长作为政府监护人，代表其州内自然人的利益，可以本州
的名义，向对被告有司法管辖权的美国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以确保其自然人因他人违反《谢尔曼法
》所遭受的损害得到金钱救济，这种诉讼同样可以请求损害额的三倍赔偿。此外，《克莱顿法》还对
反垄断法上的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。　　（二）酌定三倍损害赔偿　　在反垄
断法上规定酌定三倍损害赔偿的，要以我国台湾地区为典型，而且就笔者已经掌握的资料看，这种做
法也只有我国台湾地区采纳。　　我国台湾地区于1991年公布了《公平交易法》，这部法律采取合并
立法的模式，将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内容规定在一部法律里面。该法第五章使用“损害赔偿”标
题，但里面包含有除去侵害请求权和防止侵害请求权。具体规定损害赔偿的是该法第31条和第32条，
第33条和第34条分别规定消灭时效和判决书之登载问题，为两种民事责任形式所共用的规定。该法
第31条规定，“事业违反本法之规定，致侵害他人权益者，应负损害赔偿责任”，该法第32条规定，
“法院因前条被害人之请求，如为事业之故意行为，得依侵害情节，酌定损害额以上之赔偿。但不得
超过已证明损害额之三倍。侵害人如因侵害行为受有利益者，被害人得请求专依该项利益计算损害额
”。　　由以上规定我们可以看出，台湾地区对反垄断法损害赔偿采取酌定立法例，即在最高三倍的
范围内，由法官酌情决定损害额的具体数额，这与美国采纳的绝对三倍损害赔偿形成了明显的对比。
台湾地区之所以这样立法，根据有的学者的理解，其理由在于：法律既已规定损害赔偿为无过失损害
赔偿制度，则以是否具有故意而酌定加重赔偿之倍数。①　　⋯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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